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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未緊靠路邊發生碰撞恐有疏失 

永康區王先生問：我下班回家將小客車停在路邊，路旁就有一  盞路燈

非常明亮，我的車子明顯可見，但是深夜突然發生一聲巨響，我出門查

看有一個青少年騎乘機車撞上我的小客車摔倒在路邊，我急忙報警叫救

護車，同時我聞到那位青少年滿身酒味，顯然是酒後駕車，結果員警到

場說我未緊靠路邊停車，恐怕涉及過失傷害罪，請問警察說的是對的嗎？

那位青少年明顯酒駕，為什麼變成我的過失呢？ 

 

答： 

按汽車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但單行道應緊靠路邊停車。

其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於「臨時停車」時(所謂臨時停車，

是指車輛因為人員上下車，裝卸物品，引擎未熄火，停止時間未滿三分鐘，保持

隨時可以行駛的狀態而言，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處罰條例，第三

條第九款之規定。)不得逾六十公分，於「停車」時(停車是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

側或停車場所，不立即行駛的狀態而言，參處罰條例第三條第十款之規定。)不

得逾四十公分，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二項、第一百一十二條第二

項，分別定有明文。王先生下班後將車輛停放路邊後返家，應屬「停車」，而非

「臨時停車」之狀態，依照上揭規定車輪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路緣石或路面邊

緣自應在四十公分以內，否則即有未緊靠路邊停車之違規，如果因此造成行進中

車輛撞擊，導致駕駛人受傷，自可能涉犯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一項之過失傷害

罪嫌，員警所言並無錯誤。 

本件機車駕駛人雖然酒後駕車，就本件肇事顯然也有過失，然而於假定王先

生也有未緊靠路邊停車的過失情形下，既然是二人的過失共同造成本件肇事，因

而導致機車駕駛人受有傷害，機車駕駛人的過失僅可以作為王先生過失程度量刑

(酌減刑度)的參考，無法逕行減免王先生的過失責任。但王先生也毋庸過度耽心，

如果肇事機車撞擊王先生車輛的部位，在右側車體靠近路面邊緣的部位，也就是

說即使王先生將車輛停放於路邊四十公分以內，也無法避免此次車禍的發生，或

許可以認定王先生未緊靠路邊停車的違規，與機車駕駛人酒後駕車肇事受傷的結

果間並無因果關係，王先生未必會有過失責任(惟實際結果仍有賴法院審理)。 

作者\臺南地方法院法官蔡直青 

 

 相關法條：刑法第 284 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1條第 2項、第 112 條第

2項 

 


